


北京市延庆区绿色发展补贴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落实美丽北京建设部署，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激励作用，加快推进延庆区产业绿色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政策。
一、总体目标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聚焦餐饮油烟治理、工业企业“含绿量”提升、锅炉环保绩效提级、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绩效提级等重点领域。其中，工业企业“含绿量”提升主要通过绿色绩效水平提级、绿色工厂创建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环保绩效提级三种途径推进。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支持，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二、实施油烟净绿行动，推动餐饮治理提升
1.高效净化装置更新升级
支持对象：延庆区内依法持有合法食品经营许可证、拥有固定餐饮服务经营场所的餐饮单位，且原油烟净化装置已安装并正常使用。
支持条件：拟更新的油烟净化装置应同时满足：具备CCEP认证或油烟去除率达到90%以上，具备运行监控及辖区监控平台联网能力;具备两级及以上净化工艺，即在具备油烟、颗粒物净化工艺的基础上，还需至少具有挥发性有机物、异味处理工艺之一。
补贴标准：按额定风量每1000m3/h补助300元，每个经营场所限补一次。
适用期：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责任单位：延庆区生态环境局
三、实施绩效提绿行动，不断提升绿色企业
2.企业绿色绩效评价
支持对象：在延庆区注册、纳税并入统的工业企业。
支持条件：通过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并降低排放强度，经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认定，获评绿色标杆（深绿）或绿色基准（浅绿），并纳入“北京绿色项目库”。
近三个自然年内（未满三年的从成立之日起），项目申报主体未发生严重环境违法行为、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未发生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按国家或本市要求履行碳排放控制责任。
补贴标准：按改造实际投入金额的30%给予补贴；单个项目奖励金额低于10万元的，按照10万元给予奖励。
适用期：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责任单位：延庆区生态环境局
3.绿色工厂创建
支持对象：在延庆生产经营的制造业企业。
支持条件：首次获得绿色工厂称号的制造业企业。评审细则、认定企业名单及认定时间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官方网站公布为准。
补贴标准：一次性给予20万元资金支持。
适用期：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责任单位：延庆区科信局
4.重污染天气应急绩效提级
[bookmark: _GoBack]支持对象：纳入空气重污染应急减排清单，绩效等级达到B级及以上，并通过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评审认定的工业企业。评审细则、认定企业名单及认定时间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官方网站公布为准。
补贴标准：在市级补贴基础上，按照纳入奖励范围项目总投资的10%给予区级奖励，单个企业项目奖励不超过50万元。
适用期：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责任单位：延庆区科信局
5.锅炉环保绩效提级
支持对象：北京市延庆区行政区域内，于2025年12月31日前建成投用的燃气（油）锅炉使用单位。
支持条件：通过新能源替代、深度低氮改造等工程措施或安装用于辅助核算单位热能产品碳污排放量的能源在线监控装置，实现锅炉使用单位环保绩效达到A级或B级标准。
补贴标准：针对工程类提级改造，达到A级、B级标准的分别按照项目锅炉改造部分投资额（不含税）的50%、30%给予补贴。对于随改造同步或独立安装辅助核算单位热能产品碳污排放量的能源在线监控装置，实现绩效提级并达到A级、B级标准的，分别按每套设备5万元、3万元给予补贴。
适用期：2025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责任单位：延庆区生态环境局
6.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绩效引领
支持对象：经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认定，符合绩效引领性条件的延庆区预拌混凝土搅拌站企业，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公布名单为准。
奖励标准：每家企业奖励50万元。
适用期：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责任单位：延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四、奖励资金的申请与发放
在各市级行业管理部门官网公布或经市级部门验收通过后，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申请领取补贴。
项目需通过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https://zhengce.beijing.gov.cn），按照要求进行申报。
企业提出申请后，由责任单位组织开展资料审核和现场踏勘，出具审查意见。通过审查后，按程序拨付补贴资金，未通过审查的企业，不予发放补贴资金。
奖励资金由各责任单位统一申请列入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由延庆区财政局按照预算管理程序统筹安排。
五、监督管理
申报单位是责任主体，对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发现企业在奖励资金申请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依法追回已发放的奖励资金，并将线索移交行业管理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已领取奖励资金的企业，自领取日起，一年内重污染绩效等级被市级行业管理部门由A、B级或绩效引领降为C、D级或非绩效引领的企业，应主动退回已领取的奖励资金，或进行整改重新满足要求。
六、附则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申报截止时间统一为2029年1月15日。
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一主体同时符合本政策多项条款或延庆区其他相关政策的，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
实施期间或实施期届满后，按照市级相关政策和工作要求，结合延庆区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本办法施行后，由延庆区生态环境局、延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和延庆区科信局依据职责进行解释。



